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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總第 1121 號 委員 提案第 23973 號   

 

案由：本院委員萬美玲等 16 人，鑒於國人隨著大眾運輸系統愈趨發

達，通勤習慣亦逐漸改變，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上班之民眾逐

年增加，然勞工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上班時，如遭遇不可歸責

於勞工之事故，致使勞工不能準時抵達公司時，雖大部分大

眾運輸業者有協助提供相關誤點證明，但仍有部分大眾運輸

業者未能即時提供或甚至不提供相關誤點證明予受耽誤之乘

客，致使該乘客權益受損。為改正前述狀況，爰參考內政部

七十四年「台內勞字第三五一四四七號函釋」提案增訂「勞

動基準法」第三十條之二，明定：「員工搭乘大眾運輸工具

，途中若發生不可歸責於員工之事由，大眾運輸業者應核發

誤點證明」。是否有當？敬請公決。 

 

說明： 

一、查，內政部七十四年台內勞字第三五一四四七號函釋：「事業單位未備有交通工具，而員

工搭乘其他交通工具上班，途中若發生不可歸責於員工之事由，致未能準時上班者，除經

雇主查明有虛偽表示者外，應不視為遲到或曠職」。又勞動二字第○二二七○○號函所稱

「其他交通工具」，係指雇主所提供交通工具以外之交通工具而言，包括公共及私人之交

通工具。 

二、由前述函釋可得知，員工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上班，只要發生不可歸責於勞工之事由，雇主

本就不得減扣員工薪資，然因必須由員工舉證，大眾運輸業者開立「誤點證明」與否就很

重要，然目前狀況卻仍有部分大眾運輸業者未能即時或甚至不協助開立「誤點證明」，致

使受延誤到職之員工相關權益受損。 

三、綜上所述，為改正部分大眾運輸業者未能即時或不協助開立「誤點證明」之狀況，以及由

法律明定雇主不能因員工上班途中若發生不可歸責於員工之事由，致未能準時上班，而視

為遲到或礦職，爰提案增訂「勞動基準法」第三十條之二，明定：「員工搭乘大眾運輸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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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，途中若發生不可歸責於員工之事由，大眾運輸業者應核發誤點證明，且雇主不得因前

述狀況，減扣勞工薪資」，以保障勞工之權益。 

 

提案人：萬美玲   

連署人：魯明哲  呂玉玲  曾銘宗  林思銘  張育美  

鄭天財 Sra Kacaw    鄭正鈐  賴士葆  林文瑞  

陳以信  林為洲  李貴敏  李德維  鄭麗文  

林奕華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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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基準法增訂第三十條之二條文草案 

增 訂 條 文 說 明 

第三十條之二 事業單位未備有交通工具，而

員工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私人交通工具上班

，途中若發生不可歸責於員工之事由，致未

能準時上班者，除經雇主查明有虛偽表示者

外，雇主不得減少其工資。 

大眾運輸業者遇前項情形，應核發誤點

證明，其誤點證明發放辦法及格式，由中央

主管機關會同交通部定之。 

一、本條新增。 

二、本條第一項，為依據內政部七十四年台內

勞字第三五一四四七號函釋與勞動二字第

○二二七○○號函釋之說明，並將其明定

於本法中，以確立前述函釋之正當性。 

三、由內政部函釋可知，員工搭乘大眾運輸工

具上班，只要發生不可歸責於勞工之事由

，雇主本就不得減扣員工薪資，然因必須

由員工舉證，大眾運輸業者開立「誤點證

明」與否就很重要，但目前狀況卻仍有部

分大眾運輸業者未能即時或甚至不協助開

立「誤點證明」，致使受延誤上班之員工

相關權益受損。 

四、為保障勞工之權益，爰於本條第二項明定

：「大眾運輸業者遇第一項情形，應核發

誤點證明」；並要求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

交通部訂定誤點證明發放辦法及格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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